附件6

肖像權使用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被推薦為114學年度教師優良教學獎之候選人，茲授權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拍攝、錄製及使用本人之肖像，並同意錄製之影片供114學年度教師優良教學獎評審委員會委員觀看，以作為教師優良教學獎遴選之用。除114學年度教師優良教學獎遴選之必要範圍外，影片檔非經本人同意，不得揭露於第三人或散布。





【立同意書人】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
